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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康茂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商品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康茂环保工程有限公司、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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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脱硫副产品硫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焦化脱硫副产品硫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安全与环保。 

本文件适用于部分替代硫铁矿为原料制酸的焦化氨法脱硫工艺副产品硫磺（以下简称“硫磺”）的

生产与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712  船舶及海洋工程用结构钢 

GB/T 222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GB/T 2449.1—2021  工业硫磺 第1部分：固体产品 

GB/T 2467—2008  硫铁矿和硫精矿中铅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EDTA容量法 

GB/T 3620.1  钛及钛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GB/T 3621  钛及钛合金板材 

GB/T 6396  复合钢板力学及工艺性能试验方法 

GB/T 6679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外观 4.1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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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外观 

项目 要求 

性状 块状、粒状 

颜色 黄色或灰色 

杂质 无肉眼 

 

技术指标 4.2 

按产品质量等级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和合格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技术指标 

项目 
指标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有效硫（S）含量/％ ≥95 ≥85 ≥75 

水分 ≤3 ≤5 ≤10 

砷（As）含量/％ ≤0.05 ≤0.07 ≤0.10 

铅（Pb）含量/％ ≤0.0005 ≤0.001 ≤0.002 

注1：各组分含量均以干基计。 

注2：粒状产品的粒度应为 1 mm～5 mm，由供需双方议定。 

 

5 试验方法 

通则 5.1 

本文件中所用的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符合 GB/T 6682 规定的三

级水。试验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 GB/T 

601、GB/T 602、GB/T 603 的规定制备。 

外观 5.2 

目视进行检验。 

技术指标 5.3 

5.3.1 有效硫（S）含量 

按 GB/T 2449.1—2021 中 6.2.1 差减法进行测定。 

5.3.2 水分 

按 GB/T 2449.1—2021 中 6.3.1 恒温干燥法进行测定，干燥温度为 105 ℃±2 ℃。 

5.3.3 砷（As）含量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光谱法？GB/T 2449.1—2021，6.7 

5.3.4 铅（Pb）含量 

按 GB/T 2467—2008 中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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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组批 6.1 

以同一原料连续稳定生产，产量不超过 50 t 的产品为一批。 

采样 6.2 

产品按 GB/T 6679 的规定进行采样，每批随机抽取3 kg，采得的样品充分混合均匀后四分法缩分

至 500 g 的检测样品。 

出厂检验 6.3 

6.3.1 每批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并附有质量证明书或产品合格证，方可出厂。 

6.3.2 出厂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第 4 章的全部项目。 

结果判定 6.4 

6.4.1 检验结果按 GB/T 8170 中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判定是否符合本文件。 

6.4.2 若检验结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7.1 

产品包装容器上应有明显、牢固的标志，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产品名称； 

b) 产品等级； 

c) 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 

d) 批号或生产日期； 

e) 净含量； 

f) 执行标准编号。 

包装 7.2 

产品采用吨包或直接散装装箱柜车。 

运输 7.3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潮、防晒，严禁与氧化剂混装混运。 

贮存 7.4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良好、干燥的室内。 

保质期 7.5 

在符合本文件规定的运输和贮存条件下，产品的保质期为 12 个月。 

8 安全与环保 

安全 8.1 



T/CS XXXX—2025 

4 

产品属易燃固体，贮存区域应配备消防设施。 

环保 8.2 

产品生产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应符合 GB 16297 和 GB 8978 的限值要求。 

 


